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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2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7-007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数量：455,301,455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9.62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379,999,997.10 元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301,159,997.15 元 

2、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261,954 12 

2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474,012 12 

3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207,900 12 

4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530,145 12 

5 天津和澜商贸有限公司 45,530,145 12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530,145 12 

7 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5,530,145 12 

8 
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重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5,530,145 12 

9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6,864 12 

合计 455,301,455 -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2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

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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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2016 年 4 月 20 日，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或“公

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关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关于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

诺>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2016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2016 年 8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

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关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修订稿）>的议案》等

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相关议案。 

2、监管部门的审核过程 

2016 年 11 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

行审核委员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17 年 1 月 3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22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671,779,141 股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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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情况 

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股票面值：人民币 1.00 元 

3、发行数量：455,301,455 股 

4、发行价格：人民币 9.62 元/股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4,379,999,997.10 元 

6、发行费用：人民币 78,839,999.95 元 

7、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301,159,997.15 元 

8、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7 年 1 月 24 日，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2017）

京会兴验字第 01010003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1 月 24 日

16：00 止，高盛高华为本次发行开设的专项账户收到本次发行获配售的投资者

缴纳的认股款合计人民币 4,379,999,997.10 元（含保证金）。 

2017 年 1 月 24 日，高盛高华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发行费用后的余额划转

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17 年 1 月 24 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兴华验

字（2017）第 020003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7 年 1 月 24 日止，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379,999,997.1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78,839,999.9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01,159,997.15 元。 

2、股份登记情况 

2017 年 2 月 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股份登记相关手续办理完毕。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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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性意见 

高盛高华认为：中天科技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

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

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认购对

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符合公平、公正原则；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最终配售对象均已承诺，在股份锁定期内，其委托人、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

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2、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

已经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批准和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数量及认

购对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发行过程中《认购邀请书》

的发出及传真接收《申购报价单》和划款凭证等事宜，均由本所律师见证；本次

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真实、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

已经全部到位。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455,301,455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671,779,141 股；发行对象为 9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4,261,954 12 

2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2,474,012 12 

3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207,900 12 

4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530,145 12 

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530,145 12 

6 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5,530,14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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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7 
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重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5,530,145 12 

8 天津和澜商贸有限公司 45,530,145 12 

9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706,864 12 

合计 455,301,455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455,301,455 股，发行对象共 9 名，具体情况

如下： 

1、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104,261,954 股 

限售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

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2、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735 号 

注册资本：17,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瑞明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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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62,474,012 股 

限售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

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3、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酒店 01：419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罗春风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50,207,900 股 

限售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

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4、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中心 29 层 

注册资本：7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瑶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45,530,145 股 

限售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

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5、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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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3 号 4004-8 室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45,530,145 股 

限售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

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6、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高峰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认购数量：45,530,145 股 

限售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深圳市融通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

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7、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重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食品厂路 78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

王海）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投资管理；私募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及投资管理服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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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45,530,145 股 

限售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重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8、天津和澜商贸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生态城汉北路 7 号增 246 号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春文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机械设备（小轿车除外）、电子产品、

日用百货、五金、塑料制品及橡胶制品的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业务；计算机

网络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业投资管理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45,530,145 股 

限售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天津和澜商贸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

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9、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 号投行大厦 20 楼 

注册资本：218,9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不含股票、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以外的公司债券）承销；证券自营；

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

代销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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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10,706,864 股 

限售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

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经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对发行对象情况进行的核查，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

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通过

直接或间接形式（包括结构化等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前10名股东 

截至2017年1月26日，公司前10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68,007,883 29.42 

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2,476,250 2.78 

3 南通中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0,743,485 1.94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435,833 1.24 

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05L－FH002 沪 
26,175,997 1.00 

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龙

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22,446,090 0.86 

7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21,627,250 0.83 

8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21,627,250 0.83 

9 张家世 19,801,288 0.76 

1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9,276,250 0.74 

合计 1,054,617,576 40.39 

（二）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 

2017 年 2 月 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登记完毕，公司前 10 名股

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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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1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68,007,883 25.05 

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2,476,250 2.36 

3 南通中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0,743,485 1.65 

4 
长城国泰（舟山）产业并购重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5,530,145 1.48 

5 
融通资本－招商银行－粤财信托－粤财信托

－定增宝 1 号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530,145 1.48 

6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

－华润信托·皓熙定增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5,530,145 1.48 

7 天津和澜商贸有限公司 45,530,145 1.48 

8 
平安大华基金－浦发银行－云南国际信托－

云信智兴 2017-213 号单一资金信托 
45,530,145 1.48 

9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35,135,135 1.15 

1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814,933 1.01 

合计 1,184,828,411 38.64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天科技 768,007,883 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25.05%，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455,301,455 股新股，均为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

人持有股份 
334,926,955 45,530,145 380,457,100 

2、其他 - 409,771,310 409,771,310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334,926,955 455,301,455 790,228,41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 股 2,275,844,111 0 2,275,844,111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2,275,844,111 0 2,275,844,111 

股份总额 2,610,771,066 455,301,455 3,066,072,521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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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及总资产规模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公司的财务结构更加合理，偿债能力得到明显改善，有

利于增强公司财务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301,159,997.15 元，以公司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合并口径财务数据静态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

将增加至 24,288,229,740.18 元，增幅 21.5%，归属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将增加至

15,873,113,083.96 元，增幅 37.2%；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下降到 34.1%，下

降 7.3 个百分点。 

（二） 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公司新能源汽车用

领航源动力高性能锂电池系列产品研究及产业化项目、能源互联网用海底光电缆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海底观测网用连接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特种光纤系列产

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新型金属基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品生产线项目以及补充流动

资金，与公司原有的光通信、电力传输、新能源、海缆等主营业务相关。本次非

公开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的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因本

次发行发生重大变化。 

（三） 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稳定，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

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

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四） 对公司高管人员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没有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变化。 

（五） 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

行的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

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会发生变化，也不会因此产生新的关联交易或形成

同业竞争。 

（六） 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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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发行 455,301,455 股，募集资金净额 4,301,159,997.15 元，总股本增

加至 3,066,072,521 股。以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为基础经模拟计算，本

次发行前后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如下： 

项目 

2016年9月30日/ 

2016年1-9月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4.43 5.18 3.93 4.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4 0.37 0.38 0.32 

注 1：基本每股收益按照 2015 年度和 2016 年 1-9 月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除以本次发行前及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注 2：发行前每股净资产按照 201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6 年 9 月 30 日发行

人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发行后每股

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6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六、为本次发行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冰 

保荐代表人：金雷、徐涛 

项目协办人：陈希 

经办人员：宋玉林、袁帅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中心 18 楼 

电话：010-66273333 

传真：010-66273300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顾峰、项瑾 

地址：中国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36-37 层 

联系电话：010-5957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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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传真：010-65681022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李尊农 

经办注册会计师：乔久华、徐紫明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四川大厦东座 15 层 

电话：010-68364873 

传真：010-68348135 

七、备查文件 

1、《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2、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验资报告》（中兴华验字（2017）第 020003 号）； 

3、《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二月九日 


